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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條款及條件 

 

1. 定義   

“商品”指所有喜利得供應的貨品、產品及服務。 

“喜利得” 指喜利得(香港)有限公司。 

“客戶”指任何向喜利得下單購買任何商品的人或公司。 

“合約” 指喜利得和客戶之間的任何銷售合約、訂單或服務協議。 

“條款”指完整的本銷售條款及條件。  

 

除雙方另有書面同意，此條款將構成合約的一部分並凌駕於所有其他條

款、條件或表述。即使喜利得已知悉客戶的任何其他一般條款、條件或

表述，喜利得在此對其明確排除及拒絕。 

 

除非獲得代表喜利得的兩位授權人士簽字及以書面形式明確修改，否則

本條款將適用。 

 

2. 價格 

喜利得的價目表可能會不時有所變動。在喜利得接受和確認客戶相關訂

單前，喜利得有權在任何時候修改商品的報價（因外幣匯率或原材料價

格變動或其他原因）。客戶應承擔所有適用的本地稅項(包括消費/銷售

稅)、關稅或收費。 

 

3. 送貨服務 

送貨的時間只是預算，並不構成任何合約的關鍵，喜利得亦無須就任何

喜利得不能控制的延誤負責。  

 

4. 付款條件 

客戶必須根據合約條款或發票上的支付數期付款。客戶無權行使抵銷、

留置權或任何其他類似權利或要求。 

 

及時付款是任何送貨的先決條件。以信貸方式出售的商品必須事先獲得

喜利得信貸部門的批准。客戶同意賠償喜利得因要追收任何未償還款項

的產生的所有費用，包括以每年利率 14%計算之利息(由欠款開始日以

每年 365日為基礎計算)。  

 

5. 退貨政策 

所有退貨均需接受喜利得的檢查及認可，而且喜利得具有最終決定權。 

特殊商品、具有限保質期的商品（例如化學物品）及已停產物品均不符

合退貨資格。 

 

要符合退貨要求，商品必須(a)未經使用並保持原有包裝;(b)無瑕疵;(c) 

完好無損;及(d)處於全新狀態。所有退貨將收取退貨商品總值 15%的手

續費（最低港幣 200元）。送貨 60天後的退貨要求將不獲接納。所有

退貨均需要提供購買證明。 

  

6. 所有權及風險轉移 

商品的風險將於送貨時轉移給客戶。 然而，喜利得保留商品的擁有權

直至客戶將相關發票的全額繳清（客戶不得抵銷任何金額或附帶任何條

件）。如客戶在付清款項前轉賣任何商品，喜利得的實質所有權將附帶

到轉賣的收益或售價，所以此等收益或其追索權將轉讓給喜利得。 

 

7. 知識產權 

本合約中的任何條款不構成喜利得集團向客戶轉移任何知識產權。 

 

喜利得保證供予客戶的商品的設計、進口和銷售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

識產權。 然而，喜利得不保證喜利得所出售商品的任何使用不侵犯第

三方的權利，且不會就任何對第三方的侵權行為而負責。 

 

8. 商品保證 

喜利得保證在交貨時，商品不存在商品缺陷。 “商品缺陷”是指任何商

品中存在的質量或生產缺陷，其缺陷必須：（a）導致商品不符合喜利得針

對該商品公開的技術標準，及（b）對商品的結構性功能有重大不良影

響。對於喜利得提供的服務，“商品缺陷”是指喜利得未能履行雙方協定

範圍的服務。 

 

就各項服務、緊固保護及工具配件而言，在商品送貨或履行服務的日期

起計 12 個月內，如客戶實而經喜利得確定有商品缺陷(送貨時)或喜利

得未有按合約履行服務，喜利得有權自行選擇（a）替換商品或重做該服

務 ，及/或（b）退還有缺陷的產品或服務的價值。   

 

就各項電動/量度/鑽石工具而言，客戶可享有在以下連結列出的維修保

養服務: https://hilti.to/repair-service-zh。 

 

在法律允許的最大可能下，除非喜利得特別以書面方式同意，喜利得謹

此排除任何其他明示或暗示的保證。喜利得尤其不會保證商品適合客戶

的特定目的。 

 

9. 責任 

除非因喜利得嚴重過失或故意違約導致的任何財產損失或損害，以及人

身傷亡損害，（a）喜利得在合約下的全部責任在任何情況下不應多於

客戶已付款而有商品缺陷的商品的購買價款的 100%，及（b）對於因

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原因引起的任何間接損失或損害賠償，喜利得概不對

客戶或第三方承擔任何責任：利潤損失、營業額損失、收入損失、業務

或商譽損失、時間損失，使用商品或服務的機會損失，以及替代商品或

服務的費用、對客戶或第三方資產的損害，及任何拆卸或安裝費用。  

 

喜利得將不會對因客戶、其員工及/或代理人的行為、疏忽、過失或違

約引起的任何商品缺陷負責，包括但不限於客戶沒有遵守喜利得關於商

品存放及處理或使用 / 濫用或服務的建議。 

 

10. 不可抗力和延誤罰款上限  

(1) 由喜利得合理控制之外的原因而導致的延誤或履約失敗，喜利得不

承擔責任，此等包括但不限於天災、流行病、檢疫限制、戰爭、勞資糾

紛、政府行為、社會動亂、公用事業/補給品/交通服務的中斷(“不可抗

力事件”)。 在這些情況下，喜利得將按不可抗力事件的時間和影響的

程度暫停及延遲履行其合同責任。 

 

(2) 如喜利得未能在雙方協定的日期送遞客戶所訂的商品(除因不可抗

力導致外)，客戶有權要求喜利得繳付延誤部分訂單價值每星期 0.5%的

違約金（“違約金” ），總數上限為延誤部分的總訂單價值的 5% （不

包括任何已送貨部分）。 為免生疑，違約金是客戶唯一可獲得的補償。 

 

11. 終止合約 

如以下任何一項事情發生，喜利得有權立即取消合約及/或合約下已確

認的訂單，無須任何通知： 

1. 客戶違反合約的任何重要條款（而未能在收到通知后的合理時間

內補救），包括但不限於拖欠已到期款項; 或 

2. 客戶被入稟追討欠款或申請破產、清盤、沒收資產或公司重組。   

 

12. 出口管制 

客戶應根據喜利得的要求，向喜利得提供遵守出口管制法規所需的所有

資訊和文件。如果客戶將喜利得的產品提供給第三方（包括客戶的關聯

公司），客戶承諾遵守出口管制條例。 如有違反此條款，喜利得有權

拒絕履行合約。  

 

如果出口管制和/或海關條例導致接受或履行訂單/合約變得困難或被禁

止，喜利可以拒絕接受任何訂單或履行合約/已接受的訂單。 

 

13. 客戶的義務 

客戶須自行決定(如需要，找相關專業意見，例如工程建議)商品是否適

合預期目的。客戶不得依賴喜利得或其人員對客戶或其員工或代理人就

有關商品及其是否適合特定目的作出的任何意見、表述或建議。 

 

另外，客戶須獨自承擔提供予喜利得的數據之準確性，喜利得不會對此

等數據及資料進行任何查證。 

 

14. 可分割性 

合約的每項條款均具有可分割性，並且與其他條款不同。倘若在任何情

況下本條款中的任何一項條件被視為無效或不適用於合約，則其他條件

應繼續完全有效。  

 

15. 轉讓 

未經喜利得事先書面同意，客戶不得轉讓、分包合約或以任何方式處置

其在合約下的權利或義務。  

 

16. 適用法律 

本合約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法規約束。由本合約引起的任何糾紛，應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解決。  

 

         

https://hilti.to/repair-service-zh

